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靜宜大學大學部學生上修研究所課程申請表 
 

學系： 修課學期：       學年第    學期 

姓名： 學號： 

選課

代碼 
開課班級 科目名稱 

學 

分 

數 

開課學系審核 

    

□同意   □不同意   

系主任簽章： 

    

□同意   □不同意   

系主任簽章： 

    

□同意   □不同意   

系主任簽章： 

    

□同意   □不同意   

系主任簽章： 

    

□同意   □不同意   

系主任簽章： 

 

學生所屬學系主任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說明： 

1.依本校選課辦法第十六條規定，大學部四年級學生，經本系及開課單位主管核准後，得修習研究所課程，

其修得之學分，視為碩士學分；惟經個案申請同意列計為學士學分者，不得再申請採計為碩士學分。 

2.本表經學生所屬學系主任簽核後，於當學期加退選期間送綜合業務組辦理。 


